
苗栗縣泰安鄉公所甄選臨時人員報名簡章表

需用單位類別-文化觀光課-甄選臨時人員-接駁司機

張貼照片處

(兩吋半身彩色照片)
依  據 依據112年度本所施政計畫

錄取名額 1名    後補1名             (南三線駕駛員錄取1名)

報名日期 112年   月   日(  )（上網方式或至本所索取簡章）

截止日期 112年 1月 17日(二)下午5 時止 親送本所收發室簽收

面試（測驗）時間 112年 1月 18日(三)上午9時00分於本所2樓會議室

面試（測驗）成績

一、服務態度25%   二、機智問答和理性及對服務駕駛工作之了解程度佔25%

三、專長履歷工作經驗及能力40%   四、其他佔10%

面試(測驗)方式 採口試方式辦理，受考人每位時間約為5-10分鐘。

最高學歷 國中以上

履歷、經歷 具有職業大客車執照

聯絡電話 住址

報考所別請註明

報名人簽名

具備專長、技能(相關證照、證明文件)：

附註說明一：1.因業務需要擔任駕駛員1名。2.駕駛人應具有職業大客車駕照，最近二年內無肇事紀錄（檢附證明文件）。

            3.檢附醫院核准體檢表、應合於下列標準。

（一）身體及心理狀態：

            1、全身及四肢關節活動靈敏，健全無殘廢。2、手指完整無缺且無不正常狀態。3、心理及神經系統無不正常狀態。

（二）視能：1、視力：左右兩眼裸視測驗目力均達0.8或矯正目力均達1.0以上者。2、視野：左右兩眼各150度以上者。3、辨色：能識別紅、綠、黃

之顏色者。

（三）聽力：經儀器測驗兩耳能辨別音響者。

（四）其他：1、血壓：除收縮壓力應在 90至 160毫米汞柱之間，弛張壓應在 50至 100毫米汞柱外、並須經醫生檢查該二種壓力比例適宜者。

            2、無心臟病、精神病、結核病、花柳病者。3、無嗜酒及服用麻醉性藥物之惡習者。4、無 A形肝炎。5.X光檢查。

附註說明二：1.題目由主考人員圈訂。2.成績達80分列入合格名單。3.首長就合格名單中圈定需要之人選，不受成績先後之限制。



附註說明三：1.即日起開始報名。2.簡章逕向本所網站下載索取。3.請附身分證正反面影本1份。4.若參與人數甚多，主辦單位將先行進行初審。4.

職業大客車駕照正反面影印 1份。5.最高學歷畢業證書。6.無違規肇事紀錄證明。7.檢附醫院核准近1個月內體檢表。

附註說明四：工作期間以簽訂契約生效起至112年 12月 31日止。工作地點：南三村，以月薪計算。

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收發室簽收：

回執單編號：


